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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師資培育作業要點         

壹、宗旨 

為建立合適之師資培育制度，增進各醫事職類人員教師之教學能力及技

巧，提升各醫事職類人員畢業後訓練品質及成果，特訂定本要點。 

貳、師資培育對象 

一、符合「衛生福利部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及「專師訓練醫院認定訪

視評分標準」教師資格規定，且有意願與熱忱投入教學之各醫事職類

人員。 

二、各醫事職類可配合教學醫院發展需要，依據師生比與人員異動，適度

增加師資人數。 

 

 參、工作內容 

一、舉辦各項「提升教師能力」訓練研習營與學術活動。 

二、研擬與執行「師資培育作業要點」，定期檢核、修訂，以培育教學師

資及鼓勵醫師及其它醫事人員投入教學活動。 

三、優良師資選拔方式依本院「教學優良教師選拔作業要點」辦理。  

四、本要點經本院醫學教育委員會通過後，呈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

同。 

肆、課程範圍 

為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多元性，明訂師資培育課程分為一般醫學基本能力

課程與教學能力課程 2 大類。 

一、一般醫學基本能力課程：(1)醫療品質(2)病人安全(3)感染管制(4)醫學

倫理或法規(5)醫療糾紛(6)高齡醫學(7)研究

能力(8)實證醫學 

二、教學能力課程：(1)課程設計(2)教學技巧(3)評估技巧(4)教材製作(5)溝

通及輔導(6)創新教學導入(7)教師教學經驗分享。 



  

伍、教師完訓機制與認證時數規定 

一、完訓機制： 

(一)本院各醫事職類師資每年皆應接受臨床教師課程，以充實專業並提

升教學技巧。 

(二)教研中心每年公告與辦理師資培育課程，教師於參與課程結束時，

將「課程名稱」及「時數」登載於「時數認證護照」內，「課程類

別」依據本中心公告之課程類別自行勾選，由教研中心人員核章發

給時數。 

(三)本中心受理各項師資培育課程時數認證(附件 1-院內、院外師資培育 

課程認定審查表)，申請方式如下： 

1.院內各單位辦理師資培育課程請於教學活動舉辦前 1 個月送件教研

中心申請認證。教師於參與課程結束後，將「課程名稱」及「時數

」登載於「時數認證護照」內，「課程類別」依據單位申請類別勾

選，連同「認證證明」送至教研中心核章發給時數。 

2.參加院外師資培育課程： 

(1)院外課程需經衛生福利部核可認證機構(包括教育部、醫策會、教

學評鑑合格醫院各類醫事人員相關公、學會舉辦或協辦之課程)之

師資培育課程。 

(2)教師於參與課程結束後 1 個月內，將「課程名稱」及「時數」登

載於「時數認證護照」內，「課程類別」由教學負責人確認勾選

，連同「上課證明」送至教研中心核章發給時數。 

(四)受理時數及資格認證： 

1.教研中心隨時受理各醫事職類申請師資資格認證審查(附件 2-教師師 

資認證申請表)。 

2.申請作業資格認證：各職類須完成「時數認證護照」內各項時數的

填寫，由計畫主持人核章後送至教研師資培育組審查。 

(五)他院臨床教師轉職本院，並於他院取得「教師認證證明」且於效期



  

內者，請提供相關資料，交至教研中心師資培育組審查同意擔任本

院臨床教師，直至原「教師認證證明」效期屆滿。 

(六)他院臨床教師轉職本院，並曾於他院取得「教師認證證明」但超過

效期未滿半年者，請依本中心師培辦法辦理展延認證。超過效期半

年以上者，請依本中心師培辦法辦理初次認證。 

(七)未具「教師認證證明」之臨床教師，不得領取任何臨床教師相關津

貼。 

二、教師時數規定： 

(一)初次認證：初次取得教師認證資格之門檻，至少須 10 小時「教學能

力課程」時數，可分次且得於 2 年內完成，並且符合各

職類之衛生福利部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之教師資格規

定，由教研中心審查後協助申請醫策會「教師認證證明

」，始為臨床教師。 

(二)展延認證：每年至少完成 4 小時「教學能力課程」時數，並且符合

各職類之衛生福利部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之教師資格

規定，由教研中心審查後協助申請醫策會「教師認證證

明」，始可延續臨床教師資格。 

陸、效期及展延規範 

一、「教師認證證明」效期為一年。得於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內備妥時數證

明申請臨床教師認證資格之展延。 

二、「教師認證證明」超過效期未滿半年者，得以辦理展延證明。 

三、「教師認證證明」超過效期半年以上者，請依本中心師培辦法辦理初

次認證。 

類別 課程內容 認證單位 應上時數 完成時限 備註 

初次
認證 

提升教師教學

技能 
教研中心 10 小時 2 年內 

符合「衛生福利

部臨床醫事人員

培訓計畫」教師

資格規定 

展延
認證 

提升教師教學

技能 
教研中心 4 小時 每年 



  

柒、教師獎勵及補助方式 

教師相關獎勵及補助辦法依院內醫企室績效組「非醫師人員獎勵金作業

要點」及人事室相關規定權責辦理。 

捌、教師考核方式及輔導機制 

教師考核方式及輔導機制依各職類師培制度權責辦理。 

 

 

 

 

 

 

 

 

 

 

 

 

 

 

 

 

 

 

 

 

 

 



  

 

 

 

一、課程日期  

二、課程主題  

三、認定時數  

四、繳交內容(請勾選): 

1. 院內:  2.院外: 

課前:<舉辦前一個月> 
□1.審查表 
□2.講師資料表(講師需具各職類正式教 
                 師資格、附件 1) 

<課程結束後 1 個月內> 
□1.審查表 
□2.上課證明(出席證明、學分證明 

 或證書等，需註明師  
 培學分)。 

備註:需經教育部、醫策會、教學評
鑑合格醫院各類醫事人員相關公、學
會舉辦或協辦之課程認可。 
 
 

課後:<舉辦後一週內> 
□1.講義 
□2.簽到單  
□3.活動照片 

五、師資培育之領域-提升教師教學技能(請勾選): 

□1.課程設計    □4.教材製作     □7.教師教學經驗分享 

□2.教學技巧    □5.溝通及輔導    

□3.評估技巧    □6.創新教學導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師資培育組 教研中心主任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院內、外師資培育課程認定審查表 

 

 

附件 1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教師師資認證申請單 112.08.09 

職類 

項目 
□A-1 藥事 □A-2 醫事放射 □A-3 醫事檢驗 □B-1 護理 

勾

選 
教師資格 

具教學醫院四年以上專任藥

事執業經驗之藥師 

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放射

技術執業經驗之醫事放射師 

具教學醫院四年以上專任醫事檢

驗執業經驗之醫事檢驗師 

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護理

執業經驗之護理師 

□專科護理師教師: 具專科護

理師證書，且實際從事該分科

專科護理師工作至少二年。 

 初次認證 
□教學醫院年資證明 

□過去 2 年內師培 10 學分 

□教學醫院年資證明 

□過去 2 年內師培 10 學分 

□教學醫院年資證明 

□過去 2 年內師培 10 學分 

□教學醫院年資證明 

□過去 2 年內師培 10 學分 

 延續申請 
□本(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過去 1 年內師培 4 學分 

□本(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過去 1 年內師培 4 學分 

□本(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過去 1 年內師培 4 學分 

□本(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過去 1 年內師培 4 學分 

 
他院師資認證

(教研建檔) 
□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職類 

項目 
□B-2 營養 □C-1 物理治療 □C-2 職能治療 □C-3 臨床心理師 

勾

選 
教師資格 

具教學醫院四年以上專任營

養執業經驗之營養師 

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物理

治療執業經驗之物理治療師 

具教學醫院三年以上專任職能治

療執業經驗之職能治療師 

具教學醫院四年以上專任心理

治療執業經驗之臨床心理師 

 初次認證 
□教學醫院年資證明 

□過去 2 年內師培 10 學分 

□教學醫院年資證明 

□過去 2 年內師培 10 學分 

□教學醫院年資證明 

□過去 2 年內師培 10 學分 

□教學醫院年資證明 

□過去 2 年內師培 10 學分 

 延續申請 
□本(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過去 1 年內師培 4 學分 

□本(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過去 1 年內師培 4 學分 

□本(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過去 1 年內師培 4 學分 

□本(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過去 1 年內師培 4 學分 

 
他院師資認證

(教研建檔) 
□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他院師資認證證明 

申請人：          單位主管：          教研中心審查：□通過□不通過     □建檔     □上傳結案 

附件 2 



  

備註：1.教師師資認證每次效期為一年，得於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內備妥時數證明申請臨床教師認證資格之展延。超過效期未滿半年者，

得以辦理展延證明。超過效期半年以上者，請依本中心師培辦法辦理初次認證。申請單及附件:教師資料表 1人為 1份。 

2.教學醫院年資證明：請至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統，醫事人員資料點選身分證字號列印過去執登記錄。 

3.師資認證證明：請至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統首頁，師資認證查詢處下載。 

4.師培學分以護照登載為主。各單位自行辦課請於課程前一個月填妥課程認證申請單送至教研中心認證，院外上課請於課後一個

月內備妥上課證明送至教研中心追認。 

附件：教師資料表 

教師姓名 身分證號碼 最高學歷 外院教學醫院名稱 教學年資 本院到職時間 教學年資 教學總年資 

        

 

 

 

 

 

 

 

 

 


